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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人民银行党委落实科学发展观，在抓党风廉政建设及惩防体系建设上采取了一些行之有效的
预防措施，总行、大区分行对分行、省会中心支行、地州中支采取巡察，中支对县支行采取集中监督
等方式，加大了对各级党委贯彻党风廉政责任制落实情况的监督力度，使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
取得明显成效。截止2007年，总行巡察组对14家分支机构和直属单位的领导班子及其成员进行了巡
察，上海总部和各分行、重庆营业管理部完成对辖内119个地市中心支行的巡察工作，占全辖的39%。
但是，从巡察、集中监督等检查反映出人民银行各分支行在抓党风廉政建设工作中仍存在不同程度的
问题。 
一、在抓党风廉政建设工作中存在的问题 
（一）党风廉政建设工作抓得不够平衡 
中央金融工委撤销后，为保证人民银行系统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工作的连续性，中国人民银行党委制
定《中国人民银行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实施办法》，明确规定“党风廉政建设要坚持党委统一领导，
党政齐抓共管，纪检监察部门组织协调，业务主管部门各负其责，依靠群众支持和参与的工作格
局”。各级党委（党组）按照总行党委的要求狠抓党风廉政建设工作，但从检查情况反映出党风廉政
建设仍抓得不够平衡。表现在：一是有的分支行“一把手”在谈抓党风廉政建设工作时理论上一套又
一套，但在具体贯彻落实上却出现“会上讲重要，会后不重要”“说起来重要，做起来次要”的反
差。二是有的“一把手”在抓党风廉政建设工作上存在“一手硬，一手软”的情况，重业务工作，轻
党风廉政建设工作。体现在人员分配、提拔干部、编制设置等倾向业务部门，将不懂业务、退居二线
或年龄偏大的同志“加强充实”到纪检监察队伍。三是有的“一把手”对党委、纪委在抓党风廉政建
设工作中的职能、职责含糊不清，只要提到“党风”两字的文件，全部批给纪委承办。四是有的分支
行对下级党风廉政建设工作抓得紧，经常对下级单位开展监督检查，但对自身党风廉政考核、责任追
究相对较松。五是有的业务部门在抓部门的学习教育、制度防范上，没有很好地将党风廉政建设与业
务工作融合一体，而是将其分成“两张皮”。六是在党风廉政制度、机制创新建设上发展不平衡。比
如有的分支行积极探索；有的分支行束手等待上级部署安排。 
（二）对同级党风廉政建设监督检查弱化 
按照人民银行党委的要求，党风廉政及案件防范工作要“纵到底，横到边”。近年，人民银行分支行
上级对下级的检查频率增加，但各级忽视同级监督，有的出现灯下“黑”的情况。表现在：一是对班
子和班子成员的监督缺乏强有力的监督手段。从党的组织关系上，纪委书记是党委的委员，纪委不超
脱，没有独立权威，从体制、制度上限制了纪委权限，客观上形成同级监督难，对同级党委班子及成
员的监督主要依靠上级党委。二是对同级党委职能部门、业务部门、直属单位的监督缺乏制度化。三
是同级监督的方法、手段有限。针对业务部门的监督，事前、事中的监督检查比较少，而事后的检查
处理比较多和非现场检查多，造成监督相对滞后。四是监督部门有畏难情绪，认为自己和被监督者处
于同一个集体，在同级党委领导下，有相同的利益取向，因此存在不敢监督、不愿监督、弱化监督的
现象。 
（三）纪委在协调党风廉政建设中整体合力发挥不够 
2003年人民银行调整职能分设银监会后，人民银行系统人员偏紧，为保证一线，大量人员被安排到基
础业务、保卫、后服部门，地市中心支行、县支行人员普遍紧缺，客观造成人民银行系统纪检监察队
伍出现“头重脚轻”现象。总行、分行纪委监察人员相对稳定，业务分工较细，老中青结构合理，高
素质的人才聚集。地市中心支行、县支行出现较大反差：一是人员结构老化，出现严重断层，大多数
中支、县支行的纪检监察干部年龄在45岁至55岁之间，平均年龄高于各行平均年龄。二是素质参差不
齐。据调查，中支以下的纪检监察干部全日制国民教育金融、法律本（专）科科班毕业的比较少，很
多纪检监察干部过去从事银行工作单一，对银行业务熟悉的不多，因此，独立和协调工作能力不够，
从事信息调研能力差。三是人员编制不足。就云南16个中支而言，有的中支纪委监察室只有1人，多数
中支平均4人，多数县支行都是副行长兼纪检组长，纪检监察的人员与所承担的职能不相匹配。四是对
纪检监察干部的激励不够。从近年提拔干部看：一是纪委干部调整到行级领导岗位、纪委领导岗位的
干部微乎其微，人事、办公室干部调整到纪委领导岗位的情况比较突出。就云南省，近年就有6名人事
科长提拔到纪委领导岗位。二是按照中纪委的要求，纪委监察干部要高配，但近年中支以下高配的正
副处、科级纪检监察员已取消。纪委在协调党风廉政建设工作中，由于编制、人员、素质等诸多因素
的影响，致使纪委实力弱化，整体合力发挥不够。 
（四）在贴近业务抓党风廉政建设工作上还需加强 
根据中央《建立健全教育、制度、监督并重的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实施纲要》要求，人民银行党委采
取了一系列惩治和预防腐败的措施，但在贴近业务抓党风廉政建设工作上还需加强。主要表现在：一
是总行、分行、省会中支基础业务主管部门对逐级（下级）业务部门在业务管理中未能将党风廉政建
设工作与业务工作有机地结合和考核。二是有针对性地抓教育工作做得不够。在抓教育上，很多单位
都很雷同，注重形势教育或传达上级通报，没有结合单位实际，开动脑筋和细致入微地去抓教育。三
是惩治和预防工作切入点找得准，但抓监督落实不够。四是评价考核指标不够贴近实际。五是监督部
门、再监督部门合力发挥不够。从检查情况反映出：许多业务主管部门对所辖的业务部门开展监督检
查，大多数查处信息未提供给再监督部门，信息不能共享。业务主管部门与再监督部门在开展监督检
查时，选项不统一，各自为阵。 
二、改进和完善党风廉政建设工作的对策 
（一）加强组织领导，党政齐抓共管 
根据《中国人民银行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实施办法》、《中国人民银行贯彻落实〈关于实行党风廉政
建设责任制的规定〉的监督检查办法》要求，各级党委（党组）在抓党风廉政建设上要坚持党委（党
组）统一领导，党政齐抓共管，纪检监察部门组织协调，业务主管部门各负其责，依靠群众支持和参
与的工作格局。要坚持从严治党，从严治行，立足教育，加强防范；要坚持集体领导与个人分工负责
相结合，谁主管，谁负责；一级抓一级，层层抓落实。要将党风廉政建设作为加强本单位党的建设和
业务工作的重要内容纳入党委（党组）、行政领导班子综合责任目标管理，坚持“两手抓，两手都要
硬”的方针，把党风廉政建设与业务工作紧密结合，做到同部署、同落实、同检查、同考核、同奖



惩。 
（二）加大巡察及集中监督力度 
巡察和集中监督是加强人民银行各级党委（党组）、行政领导监督的最有效的方法之一。各级党委要
高度重视这一监督方式，有效地利用好这一利器，加强对各级党委（党组）、行政领导的监督。总
行、分行、中支要将巡察和集中监督作为一项常规性工作，使其制度化、规范化，实行统一领导，分
级负责的工作机制。每年定期对一定数量的分行、营业管理部、总行直属单位、地市中支、县支行进
行巡察和集中监督，尤其要加强对各级党委（党组）班子成员的监督。按照中央、国务院、中央纪
委、监察部和人民银行党委、纪委关于党风廉政建设的指示精神、工作部署和制度，是否结合本单位
和分管范围内的工作实际，提出具体的贯彻落实情况、督促检查、党风廉政教育、从源头上防治腐
败、“一岗两责”等方面开展监督检查，从而增强各级党委（党组）班子成员自觉落实党风廉政建设
责任制。 
（三）建立同级党风廉政建设监督检查工作机制 
各级党委要将建立同级党风廉政建设监督检查工作机制作为现阶段推进各辖区各级机构党风廉政建设
的一项重要工作加以推动。从人民银行的整个组织管理体系来看，既有上级行对下级行的监督管理，
也有本级机构自我监督控制，二者缺一不可。首先，通过抓同级党风廉政建设的监督，有利于推动党
风廉政建设责任制的落实，符合“统一领导、分级负责”的管理体制，有利于合理划分各层级在党风
廉政建设上的职责，落实工作责任，充分调动积极性。其次，同级党风廉政建设的监督相对于上级机
构对下级机构的监督方式，不仅可以节约监督成本和资源，而且具有很强的信息优势，方便监督，查
找问题、评价更客观。再次，同级监督成果直接服务于本行党委，便于及时解决问题。当前，各级党
委要扭转在同级监督上的认识误区，特别是要扭转将纪委当成党委的一个普通的职能办公室的认识
（纪委纯属监督机关），主动结合本级实际，认真研究和有效落实同级监督工作，制定机关党风廉政
建设的同级监督及党风廉政评价办法等监督机制。 
（四）建议制定《中国人民银行纪律检查委员会条例》 
为保障中国人民银行纪律检查委员会正确履行“教育、制度、监督、惩处”等职能，建议中纪委、人
民银行总行制定《中国人民银行纪律检查委员会条例》，从而明确人民银行各级纪委的职能、职责、
权利、义务、编制、人员进出条件、提拔任免、竞聘、监督对象、纪委书记找谈话的对象、纪委领导
的任职年限等。总之，通过制定部门条例，以法的形式规范各级党委在抓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上的任
务不清、职责不明行为。同时，防止各级党委在人员编制、进人、用人、提拔任免干部、激励干部等
方面的随意性。通过制定条例，以法律的形式保障人民银行纪委监察队伍健康发展，为纪委监察履行
工作职责提供法律保证。 
（五）提高素质，增强纪检监察人员的整体合力 
纪委在协助党委抓党风廉政工作中起着重要的作用，如何建设一支“政治过硬、业务精通、善于管
理、步调一致”的高素质纪检监察队伍？一是制定科学合理的编制及激励机制，确保队伍稳定。目
前，各级党委要从根本上解决纪委机构中的“头重脚轻”情况，制定科学合理的编制及激励机制，将
优秀的纪检监察干部大胆地提拔到领导岗位；纪检监察的机构中，高配纪检监察干部级别，制定科学
合理的用人制度、绩效考评制度、奖惩制度，充分调动、发挥纪检监察干部的工作积极性。二是各级
党委要将党风廉政建设提到一个很高的高度加于重视，明确纪委在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中的职责，坚
持把好纪检监察人员进出关，将懂法律、熟悉金融业务、品行好、能力强的干部充实到纪检监察队伍
中。三是注重纪检监察队伍老中青的递级结构。四是狠抓教育、培训。教育培训工作要以建设一支
“政治过硬、业务精通、善于管理”的高素质纪检监察队伍为目标，采取多形式、多渠道的教育培训
方式。对在职干部职工要坚持“三结合”的培训方式，即单位培训与自我培训相结合；岗位培训和脱
产培训相结合；短期培训与长期培训相结合。培训对象不能仅仅只是纪委书记，应是全员培训，包括
一般的纪检监察干部。培训工作要坚持按需培训、注重实效的原则，要有计划、有规划、有安排。 
（作者单位：中国人民银行西双版纳州中心支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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